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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4_B8_9A_E4_c33_39212.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

据《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机构是指《办法》

第三条规定的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专业人员和证券业务是

指《办法》第四条规定的人员和业务。 第三条 中国证券业协

会（以下简称协会）依据本细则规定，负责证券业从业资格

取得及执业证书管理工作。 第二章 从业资格和执业证书 第四

条 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的专业人员应当依据本细则规定，取

得从业资格和执业证书。 第五条 符合《办法》第七条规定的

人员，通过协会统一组织的基础科目和一门专业科目资格考

试的，取得从业资格。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人员，按照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取得从业资格。 第六条 取得从业资格的

人员符合《办法》第十条规定条件的，可通过所在机构向协

会申请执业证书。 申请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应当同时

符合《证券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及《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

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申请从事证券资信评估

业务的，应当同时符合《证券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及中国证

监会有关规定的条件。 第七条 执业证书的申请通过协会执业

证书管理系统进行。 第八条 申请人应当向所在机构提交下列

申请材料： （一）执业证书申请表； （二）身份证复印件； 

（三）学历证明复印件； （四）协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九

条 执业证书的申请程序是： （一）申请人登录协会执业证书

管理系统，填写执业证书申请表，连同打印的书面申请表及



第八条规定的其他申请材料提交所在机构； （二）机构资格

管理员对执业证书申请表进行初审并确认，书面申请表由机

构保管备查，电子申请表提交协会； （三）协会对机构提交

的执业证书申请表进行审核，必要时可要求机构提交书面申

请表及有关证明材料，协会在收到完整申请材料后三十日内

审核完毕。 第十条 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协会通过执业证

书管理系统向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备案后，颁发执业证书，

并在协会的互联网站公告。执业证书由所在机构向协会统一

领取。 对不予颁发执业证书的人员，协会以书面方式通知所

在机构并说明原因。 第三章 执业证书管理 第十一条 机构应

当指定资格管理员负责本机构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工作。资格

管理员须向协会备案，代表所在机构行使下述职责： （一）

使用协会执业证书管理系统并对所在机构的系统用户进行管

理； （二）组织实施所在机构执业证书申请工作； （三）负

责所在机构执业证书申请人的申请材料的初审； （四）按照

协会的部署组织实施所在机构执业年检工作； （五）协助协

会的检查和调查； （六）负责所在机构执业人员的备案事项

； （七）为所在机构人员提供相关咨询； （八）保持与协会

的日常联系。 机构更换资格管理员应当向协会备案。资格管

理员不得擅自委托他人代其行使职责。 第十二条 执业人员受

到所在机构、自律组织、监管部门奖励、处分、处罚的，以

及离开所在机构的，所在机构应当于每月5日前向协会备案上

月发生的上述情形。 第十三条 执业人员从其他证券业务岗位

变换从事证券投资咨询和证券资信评估业务岗位的，应当按

照本细则规定，另行申请执业证书。 第十四条 执业人员连续

三年不在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的，受到刑事处罚的，被市场禁



入的，因违法或违纪行为被机构开除的，以及违反职业道德

的，由协会注销其执业证书。 第十五条 机构应妥善保管申请

人的书面申请表及有关材料。 第十六条 执业人员应当定期参

加协会或其认可单位组织的后续职业培训。 第十七条 受到行

政处罚的执业人员，应当参加强制培训。 第十八条 协会建立

从业人员资格管理数据库，并通过其互联网站公告取得从业

资格的人员。 第十九条 协会建立执业人员诚信信息库，对信

息进行分级管理，供机构查询或应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提供

有关信息。 第二十条 协会每月10日前，通过其互联网站公告

上月取得执业证书的人员，执业证书年检情况，执业证书被

注销、吊销及被暂停执业的人员。 第四章 年 检 第二十一条 

协会对执业人员自取得执业证书之日起每两年检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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